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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5908977][bookmark: _Toc738513067_WPSOffice_Level1]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民政部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立项标准名称为《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立项计划编号为MZ2024-T-025。立项后由江西省民政厅联合赣州市儿童福利院、赣州市民政局等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具体承担本标准的编制任务。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本标准起草单位有：江西省民政厅、赣州市儿童福利院、赣州市民政局、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长沙市儿童福利院、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赣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bookmark: _Toc195908978][bookmark: _Toc836113559_WPSOffice_Level1]二、编制背景及意义
[bookmark: _Toc195908979][bookmark: OLE_LINK20]（一）编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新修订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关于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总体部署要求，坚持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按照“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工作方针，立足职责任务，夯实安全基础，织密织牢困境儿童安全保护网。
[bookmark: _Toc195908980]（二）必要性及意义
儿童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对困境儿童履行国家监护职责的重要依托，是为孤儿等困境儿童提供养育、照料、康复等专业服务的重要载体。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具有社会关注度高、问题容忍度低的特点，一旦发生风险或出现纰漏，不仅严重损害儿童的合法权益，而且容易演变成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确保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儿童福利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服务对象多为重病重残儿童，智力、认知水平有限，自救逃生能力差，在疏散转移方面存在极大困难。但从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现状来看，一些机构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和实景化安全演练，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无法迅速响应、规范处理。一些机构的基础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缺乏必要的设施设备，存在消防隐患、卫生问题等，威胁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些机构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不全面、不及时、不彻底，工作流于形式，导致机构存在安全隐患但未被及时发现和整改。一些机构工作力量不足、专业服务薄弱，内部管理混乱，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无法保证儿童的日常生活和安全。针对上述问题，亟需出台有效办法和措施，扩大安全管理标准供给，持续完善儿童福利机构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
[bookmark: _GoBack]近日，民政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对儿童福利机构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消防安全、应急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人员管理、捐赠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管理要求。做好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工作，履行好安全管理职责、守住安全底线，是推进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标准化的安全管理将为深化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推动新时代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同时，大力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既符合孤残儿童的整体共性要求，又能很好地满足儿童福利机构自身的需求，对提高孤残儿童养育质量、强化安全管理和安全主体责任、减少儿童潜在伤害具有重要意义。标准可以强化主管民政部门对儿童福利机构的监管力度和管理效能，提高监督和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当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标准规范或指南指引。部分省市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标准和指导意见，对儿童福利机构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标准。如内蒙古、江苏、江西、山东、西藏、宁夏等地发布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相关地方标准，并积累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模式；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出台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指导意见，明确了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和监管要求。一些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颁布了团体标准，对会员单位的安全管理进行监督和指导。
总的来说，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标准研制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儿童在机构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和支持，让他们在安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成长。此外，标准研制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关系到儿童个体的健康成长，更关系着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发展。因此，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相关标准的出台势在必行，恰逢其时。
[bookmark: _Toc183330510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908981][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三、编制过程
[bookmark: _Toc195908982][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一）工作分工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本标准由江西省民政厅联合赣州市儿童福利院、赣州市民政局、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长沙市儿童福利院、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赣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具体承担本标准的编制任务。
工作组一致同意，在标准编制全过程中，分批开展实地调研，定期召开工作组会，实施信息互通共享，共同推动完成编制任务。
[bookmark: _Toc195908983]（二）工作过程
2024年3月，江西省民政厅向民政部提交民政行业标准《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立项申报材料。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5]2024年6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2024年民政部标准制定计划》，《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行业标准正式批准立项。
2024年6月，江西省民政厅联合赣州市儿童福利院、赣州市民政局等单位，组建本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年7月，标准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商定本标准具体研制计划，制定工作方案。
2024年8月，标准编制组开展实地调研，标准编制组联系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长沙市儿童福利院、南昌市儿童福利院等单位，通过召开座谈会、访谈交流等形式全面了解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经验和成果。
2024年9月，标准编制组在前期调研工作基础上经过广泛讨论，共同编制完成了《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行业标准（内部讨论稿）。 
2024年10月，标准编制组就本标准内部讨论稿结合调研情况，再次召开工作座谈会，邀请行业专家、一线员工和专业学者，共同就本标准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研讨。标准编制组形成了本标准的内部讨论稿，并联系邀请了标准化技术专家、多家儿童福利机构，就标准文本讨论稿提出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7]2024年12月，标准编制组就收到的修改意见，召开讨论会，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内容。
2025年3月，标准编制组就儿童福利领域新形势新要求，再次征求各单位修改意见，并召开讨论会，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内容。
2025年12月，标准编制组就收到的修改意见，召开讨论会，在前期调研和内部研讨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195908984][bookmark: _Toc259926523_WPSOffice_Level1]四、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195908985][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2]（一）客观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充分做好了前期调查论证工作，从2024年6月至2025年12月，江西省民政厅联合赣州市儿童福利院、赣州市民政局等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启动标准调研、起草等工作。江西已发布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规范》（DB36/T 1536-2021）、《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实施规程》（DB36/T 1910-2023）、《儿童福利机构入院离院管理规范》（DB36/T 2087-2024）等多项地方标准，在内容上对本标准草案稿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基础。同时标准编制工作组先后联系有关高校、儿童福利机构、社会组织等单位，多次沟通和调研，掌握了全面翔实的起草素材。
标准中关于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的内容与要求，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国家及省市地方标准、专业科研与教学领域的共识以及当前国内外儿童福利机构的实操情况为主要参考依据进行编写。标准中的条款内容已在部分儿童福利机构开展试点运行，确保规定的条款体现客观性，避免出现遗漏和不足。编制工作组还在研制过程中分别联系全国各地的儿童福利机构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扩充了标准编写的现实素材。
[bookmark: _Toc195908986]（二）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推进编制工作，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GB/T 28222-2011《服务标准编写通则》等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同时本标准的编写重点参考了MZ/T 010-2013《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等民政行业标准，此外本标准的起草还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福利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安全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儿童福利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等文件，保证了标准结构和内容的规范性。
[bookmark: _Toc195908987]（三）适用性原则
该标准的研制，既参考借鉴了我国大多数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的经验做法，充分考虑了我国大多数儿童福利机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遵循了国家及民政部门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对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和规定，能够为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提供普适性的操作规范。
[bookmark: _Toc198296270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908988]五、主要内容说明 
[bookmark: _Toc195908989][bookmark: OLE_LINK46]（一）标准框架
本规范的框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组织机构和职责、场所安全管理、服务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安全教育、监督管理，共计10个章节。
[bookmark: _Toc195908990]（二）标准内容
本标准主要条款说明如下：
1.范围。介绍标准的整体框架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和参考的与安全管理相关的现行有效标准。
3.术语和定义。对“安全责任人”、“安全管理人”、“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安全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等术语进行了定义和解释说明。
4.基本原则。安全管理过程中的原则性要求。
5.组织机构和职责。明确安全管理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安全责任人、安全管理人、安全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职责要求。
6.场所安全管理。对建筑安全、设备设施安全、消防安全、水电气动火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交通安全、用工安全、运行管理安全方面提出具体管理要求。
7.服务安全管理。对生活照料、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康复保障、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心理健康、儿童外出等服务方面提出具体管理要求。
8.应急管理。对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应急处置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9.安全教育。对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开展安全教育提出要求。
10.监督管理。对安全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联动提出具体要求。
[bookmark: _Toc47010130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908991]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不冲突，并协调一致。
[bookmark: _Toc5914466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908992]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由于本标准目前还处于内部讨论稿阶段，尚未公开征求其他方面的意见，且编制工作组内部对编写的理解是一致的，故暂不存在重要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195908993][bookmark: _Toc897636889_WPSOffice_Level1]八、作为推荐性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由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审核后，按程序公开征求意见。


本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6年2月9日
